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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金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重组标的公司签署战略合作协议的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处于中国证监会审核阶段,能否获得批准

尚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重组标的公司本次签署的仅为战略合作协议，属于双方合作

意愿和基本原则的框架性约定。 

四川金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5

年 6月 17日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申报了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以下简称

“重大资产重组”）申请文件，拟通过发行股份方式收购北京德利迅

达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德利迅达”或“标的公司”）95%股权并募

集配套资金，目前处于中国证监会审核阶段。 

2015 年 12 月 3 日，德利迅达与中航信托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中航信托”）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具体情况如下： 

一、合作协议签署概况 

甲方:北京德利迅达科技有限公司 



乙方:中航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双方基于对大规模数据中心建设领域发展前景的共识，以及对

各自优势和资源整合的构想，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经友好协商，

双方在以数据中心建设、解决方案、云计算为主的高新能源产业投

资管理、资源开发、项目运营和维护等方面进行全产业链的合作。

为达到持续共赢的目标，双方达成一致，订立本协议，以资共同遵

守。 

公司、德利迅达和中航信托不存在关联关系，上述合作协议签

订不涉及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所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合作协议当事人介绍 

（一）合作协议当事人基本情况 

1、北京德利迅达科技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心 

注册资本：2943.12001万元 

营业执照注册号：110105012452926 

注册地：北京市 

经营范围：第一类增值电信业务中的因特网数据中心业务、第

二类增值电信业务中的因特网接入服务业务和信息服务业务（不含

固定网电话信息服务和互联网信息服务）（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

证有效期至 2020 年 01月 20日）。经济信息咨询（不含证券期货投

资咨询和教育咨询、不含中介服务）；软件技术开发；通讯产品、



电子产品、电力产品的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服务；销售计算

机、软件及辅助设备、机械设备、电子产品、通讯设备；计算机系

统集成。（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

开展经营活动。） 

2、中航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姚江涛 

注册资本：168648.52万元 

注册号：360000512000031 

注册地：江西省南昌市 

经营范围：经中国银监会批准和公司登记机关核准，公司经营

下列人民币和外币业务；（一）资金信托；（二）动产信托；（三）

不动产信托；（四）有价证券信托；（五）其他财产或财产权信托；

（六）作为投资基金或者基金管理公司的发起人从事投资基金业

务；（七）经营企业资产的重组、购并及项目融资、公司理财、财

务顾问等业务；（八）受托经营国务院有关部门批准的证券承销业

务；（九）办理居间、咨询、资信调查等业务；（十）代保管及保管

箱业务；（十一）以存放同业、拆放同业、贷款、租赁、投资方式

运用固有资产；（十二）以固有财产为他人提供担保；（十三）从事

同业拆借；（十四）法律法规规定或中国银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 

（二）履约能力分析 

据公司了解，合作协议双方信誉良好，均能及时履约，具备较

强的履约能力。 



三、合作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签署日期：2015年 12月 3日 

（二）合作目的：甲乙双方利用各自优势，在数据中心领域展

开充分合作，在全国乃至全球范围内开展大数据业务的开发、建设、

投资和运维，并将专注于国内外该领域的发展前沿与产业前端，通

过掌握核心服务技术，降本增效，提升整体行业水平和竞争力，共

同促进全球纯绿色数据中心产业健康稳定发展。 

（三）合作期限 

本协议经双方授权代表签字、盖章后即生效，有效期 10年，

自本协议签署生效之日起算。期满经双方协商可以续签或改签协议

或经双方书面同意可提前终止本协议。本协议不影响甲乙双方履行

其与任何第三方的相关权利和义务。 

（四）合作领域及合作方式 

1、合作领域 

（1）甲乙双方旨在数据中心产业链条中建立深入合作伙伴关

系，业务开展包括境内外数据中心及相关项目开发、投资、并购、

建设、运维等深度合作； 

（2）甲乙双方致力于在产融结合的基础上，合力开拓数据中

心的国内外市场、并在符合各国及当地相关法律法规政策的情况下

开展相关事务合作； 

（3）双方通过数据中心产业链式合作实现互利共赢的合作目

标。 



2、合作双方的职责及义务 

（1）甲方的职责及义务 

甲方作为数据中心产业领域规划、咨询、设计、建设、集成、

投资、运营的整合式服务提供商，应充分利用其享有的优质资源，

积极促成业务开展，寻求各方的合作项目，并尽可能在项目选择、

定价等方面给予有力度的支持； 

协调解决项目运行过程中遇到的各种问题，包括但不限于在业

务开展过程中遇到的与各方协调等落实工作，推动履约。 

（2）乙方的职责及义务 

乙方作为非银行金融机构，应充分发挥在资本市场和金融服务

领域的优势，结合甲方在数据中心领域的资源获取开发和建设投资

的能力，为甲方全国及世界范围内云数据中心战略规划落地实施给

予积极支持。 

在合法合规、风险可控的前提下，乙方根据甲方相关项目进度

给予资金支持和提供金融服务，具体资金额度按其项目实际所需情

况而定。 

3、合作的开展 

针对上述合作领域中的具体项目，双方可在本协议基础上签订

相关协议，明确合作细节。 

四、风险提示 

1、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处于中国证监会审核阶段，能否获得批

准尚存在不确定性； 



2、本次签订的仅为战略合作协议，是公司重组标的公司与合

作方开展紧密合作的战略指导性文件，未涉及具体合作事宜，对公

司及标的公司未来影响存在不确定性； 

3、公司将根据实际情况依照规定程序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四川金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 12月 7 日 


